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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本校執行單位
	
	本校會計編號
	

	合作單位
	

	合約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技術移轉/專利授權期間
	□技術移轉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專利授權 自民國 年
獲校內專利補助 □是
	月
□否
	日至民國	年
(專利證號:
	月
	日
	)

	計畫總經費
	元

	

研發成果收益本校分配部分
	元

	
	1. 分配比例至校：校（90%）
2. 配合推動產學合作業務單位分配比例（10%）：

	推廣單位或人員
	撥付至	單位	元

	辦理計畫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結餘款
(不含管理費、營業稅、
推廣單位人員費用)
	
元

	
計畫結餘款分配
（請擇一勾選）
	□1.教師個人執行之產學合作計畫，轉入計畫主持人專帳運用。
□2.計畫主持人依貢獻分配之:（下列請以百分比填列，各項加總應為 100%）

	
	計畫主持人（%）
	相關參與教師人員（%）
	系所（%）
	院（%）
	中心（%）

	
	
	
	
	
	

	計畫成果簡述
（請輸入計畫所衍生的技術移轉、專利授權、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 果
（約 300~500 字）
	

	

校內申請暨
核定程序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簽章）
	

	
	
	院系所（中心/行政單位）主管
	



	
	
研究發展處
	

	
	

主 計 室
	

	
	

決	行
	

	
注意事項
	1. 請主計室依據本結案單辦理研發成果收益本校分配部分提撥及分配校、院、系
（所）。
2. 奉核後，請提供本結案單正本送主計室，影本送研究發展處、系所辦公室及計畫主持人備查。
3. 結案時請檢附本案技術移轉與專利授權申請表、摘要表影本供檢閱。
4. 技術移轉案、專利授權案結餘款分配及運用範圍，依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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